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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朗區議會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

2018 年 5 月 10 日 

 

議員提問:  

有關「抗議運輸署矯枉過正，扼殺嘉湖居民巴士；譴責冠忠妄顧市民需求，

魯莽撤車」事宜 

 

回應:  

有關議員的上述提問，本署謹覆如下: 

 

居民服務在公共交通系統中擔當輔助角色，在繁忙時段紓緩居民對專營巴士

和專線小巴的服務需求，並在一般常規公共交通工具未能提供合適服務的情

況下提供服務。 

 

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，居民服務營辦商如認為有需要修改服務詳情，例如更

改或增加上落客點、或修訂行駛有關路線的車輛數目，營辦商須先與乘客代

表(如屋苑業主立案法團或物業管理處)商討，取得共識後聯同與乘客代表向運

輸署提出申請。就議員文件中所提及 NR902 路線的服務調整一事，運輸署已

收到 NR902 路線的營辦商聯同該路線的乘客代表提交之縮減班次的申請，並

會按既定程序處理。 

  

此外，近日有居民服務營辦商表示，因其車輛在研訊後被運輸署暫時吊銷客

運營業證而需要取消多條路線。運輸署必須指出，居民服務營辦商有責任提

供穩定和可靠的交通服務和不應違規。營辦商因違規而其個別車輛被停牌，

營辦商應盡力調動其他車輛提供服務，或與乘客代表及運輸署商議調整服

務，以免有關服務受到影響。就議員文件中所表達對嘉湖山莊居民服務的關

注，運輸署已與相關區議員及該服務營辦商分别會面，並要求該服務營辦商

考慮繼續提供服務，以免對居民造成影響。至今，運輸署並沒有接獲有關終

止營運嘉湖山莊居民服務的通知。運輸署會繼續留意有關情況。 

 

謝謝委員對元朗區公共交通服務的關注。  

 

 

 

運輸署新界運輸管理部  

2018 年 5 月 


